
 “七巧科技”竞赛规则 

 

总  则 

 

一、竞赛宗旨 

“七巧科技”竞赛是一项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益智文化，锻炼青少年

动手动脑能力的竞赛活动，通过活动能激发他们的科学兴趣，启迪他们的创造

意识，培养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科学素

质，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促进素质教育与科技教育活动的普及与发展；同

时寓科教于乐，让他们在快乐的学习中了解历史、学会合作，从而受到思想品

德的熏陶。 

二、组织机构 

“七巧科技”竞赛是湖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竞赛项目之一，由省青少

年科技中心具体承办，负责竞赛日常工作。 

三、竞赛方式 

本届竞赛分为两种参赛方式：幼儿组的学生以申报作品的形式参加个人赛。

小学组、初中组的学生以现场答题的方式参加个人赛和团体赛。 

四、参赛对象及组团方式 

凡幼儿园大班至初中年级的在校就读学生均可参加各地举办的竞赛活动，

各地按照分配名额选拔优秀选手组成代表队参加省级竞赛。 

五、表彰与奖励 

1．个人竞赛奖：按组别单项成绩取一等奖 10%、二等奖 15%、三等奖 35%； 

2．团体竞赛奖：按组别成绩取一等奖 10%、二等奖 15%、三等奖 35%； 

3．由主办单位颁发获奖证书。 

 

幼儿组个人竞赛规则 

 

一、竞赛主题：“校园梦、科技梦、中国梦”  



二、参赛对象：幼儿园大班的学龄前儿童 

三、作品要求： 

1．作品规格：纸张为四开大小（51.5CM×37.5CM） 

2．器材要求：使用 5 套智力七巧板，即 35 块规定板块完成，不能多块也

不能少块。 

3．作品要求：内容鲜明、构思巧妙、色彩搭配合理，作品主体部分必须用

成套的智力七巧板一致的比例（智力七巧板实物比例）或统一缩小的比例绘制

（器材专用画板比例），并画出分解线。作品背景及辅助画面必须用智力美画

板器材绘制。作品右下角须标明：作品介绍、作者姓名、所在学校及指导老师

等详细信息。 

四、评比标准： 

1．创造性（占 50 分）：作品主体部分及其辅助手段加工是否属于原创；

主题表现是否新颖、构思独特、巧妙富有情趣；主体部分是否具有想象力和个

体表现力；作品创作的人物、情景、事件是否巧妙结合、形象生动。 

2．主题（占 10 分）：创作主题与规定命题一致；内容健康、思想积极上

进；内容富有欣赏性、教育性和宣传性。 

3．美感（占 30 分）：各部分造型和谐；背景、色彩等搭配美观合理与协

调；作品体现强烈的审美感染力；是否用规定套数的智力七巧板和智力美画板

创作的。 

4．文字说明（10 分）：书写工整，无错别字和繁体字：创作内容、意图简

单介绍 100 字以内。 

 

小学组、中学组个人竞赛规则 

 

一、竞赛主题：1、传承文明，践行礼仪；2、公益中国，和谐世界；3、明

辨荣辱，自强奋进；4、 复兴中华，从我做起；5、科学饮食，健康生活；6、

科技梦、中国梦。（竞赛试卷将从上述题目中抽取一道作为主题） 

二、参赛对象： 

低年级组：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中年级组：小学三、四年级学生； 

高年级组：小学五、六年级学生； 

中 学 组：初中生 

三、竞赛要求： 

1．竞赛任务： 

（1）竞赛内容为图形分解、图形组合添加和图形创新设计、色彩运用设计

（用水彩画笔在图形上涂上合适、协调或创意性的色彩）和局部创意、情节创意、

故事接龙和命题或自由命题主题创作等题型。 

（2）选手利用竞赛专用活动器材，在规定图形上进行分解解破和组合添加；

作品要有科学性、思想性，要突出色彩、平面构成、色彩构成、设计艺术等。 

（3）选手利用竞赛专用活动器材和辅助工具（彩色笔），在规定的主题范

围内进行创新设计、添加背景和文字说明。 

2、竞赛时间：90 分钟。 

3．器材要求：根据不同年级段，选手分别使用“1 副套装或 5 副套装智力

七巧板”及配套的“智力美画板”活动器材进行个人比赛；竞赛时，活动器材

中辅助资料辅导用书、模拟试卷、纸卡不得带入竞赛现场。 

四、评分标准： 

1．基础题（40 分）：依据不同竞赛年段分别从智力七巧 1-16 副和智力美

画对号入座、依样创作、专题创意等规定图形、命题事物进行组拼分解、组合

添加和命题创作，以答题、分解、组合图形的准确性、规范性为准； 

2．拓展题（30分）：依据主题命题、规定套数和创意范围进行智力七巧、

智力美画分类型的创新创作，以创意的规范性、新颖性、创造性和准确性为准； 

3．综合题（30分）：依据规定主题或自由命题或半命题，从体育运动、社

会事件、公益广告、环保减排、养成教育、品格塑造、科技畅想等方面使用规

定套数、规定背景、专用器材及工具进行综合作品创作，以作品的社会性、教

育性、审美性、公益性、创意性及作品制作的质量、色彩背景运用的恰当性为

依据。 

 



小学生、中学生团体竞赛规则 

 

一、竞赛主题：现场确定主题（创作现场在未知的主题范围内现场抽题创

作，题目名称、组拼内容和创作理念必须与规定的主题范围相符，不符合者不

能得分；本届团体比赛不再预设主题范围）。 

二、参赛对象： 

现场创作 5 人组团体比赛，具体分组为： 

低年级组（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中年级组（小学三、四年级学生）； 

高年级组（小学五、六年级学生）； 

中 学 组（初中生）。 

三、竞赛要求： 

1、竞赛任务： 

（1）每组组长在抽选主题后，五人进行分工协助、集体创作，在规定时间

内提交完整的作品。 

（2）使用七巧板的套数必须是 25 套即 175 块规定板块，不得多块也不得少

块，在规定的纸张上（800MM×1200MM）进行现场组拼、创作设计；作品背景画

面必须用智力美画板进行绘制，可自行添加不同的色彩；智力七巧板组拼结束

后，必须用与智力七巧板活动器材一致的比例（实物智力七巧板）或活动器材

专用画板比例把作品绘制在规定纸张上，同时须划出分解线。 

（3）可以根据作品需要添加色彩或不添加色彩，如果添加色彩必须均匀协

调。与主题吻合，并具有美感。 

（4）作品必须附带文字说明；落款包括：姓名、学校、县市区名称、年级段、

几副智力七巧板进行的创作等。 

2、竞赛时间：90 分钟； 

3、器材要求：每人一套 C 类活动器材，包括：智力七巧板五副、智力七巧

板辅导用书《彩色综合版》、A4 图单、A8 图卡、智力美画板、智力美画辅导用



书《彩色基础版》、《智力七巧板模拟试题集》等，彩色水彩笔、铅笔、橡皮

等自带。 

四、评分标准： 

按照各参赛队完成的纸质作品或者作品数码相机拍摄后，从新颖性、创造

性、社会性、审美性及作品制作质量为依据进行评分，满分 100 分，具体评比

标准如下： 

1．创造性（占 50 分）：作品主体部分及其辅助手段加工是否原创；主题

表现是否新颖、构思独特、巧妙富有情趣；主体部分是否具有想象力和个体表

现力；作品创作的人物、情景、事件是否巧妙结合、形象生动. 

2．主题（占 10 分）：主题与命题一致；内容健康、思想积极上进；内容

富有欣赏性和教育性（或宣传性） 

3．美感（占 30 分）：各部分造型和谐；背景、色彩等搭配美观合理与协

调；作品体现强烈的审美感染力；是否用规定套数的智力七巧板和专用画板创

作的。 

4．文字说明（10 分）：书写工整，无错别字和繁体字：创作内容、意图简

单介绍 150 字以内。 

组织奖优秀辅导员奖励 

 

一、优秀组织奖评选条件 

1．评选对象：县（区）及以上的科技教育组织机构（如科技馆、站、教研

室等）。 

2．积极组织开展“七巧科技”活动，有专人负责管理本市（区）的青少年

“七巧科技”活动，在 2013-2014 年度中，将“七巧科技”活动纳入本市（区、

校）的年度青少年科普工作或科技活动工作计划。 

3．有本市（区）的青少年“七巧科技”活动的年度计划和工作总结（要求

活动现场照片有 3张以上）并盖章后上交省级赛事承办部门。 



4．认真做好“七巧科技”活动的普及工作，在 2013-2014 年度中，组织开

展了“七巧科技”活动市（区）级赛区的竞赛活动，参加竞赛活动的学校不少

于 10所（学校参与人数不低于在校总人数的 30%）。 

5．在省级竞赛中组队参加了全部竞赛项目。 

6．在省级竞赛中，本市（区）参赛队管理有序，纪律严谨，无安全事故。

恪守规则，服从裁判，遵守比赛道德规范。 

二、优秀辅导员评选条件 

1．评选对象：学校在职从事一线科技教育的老师。 

2．积极组织本校学生参加“七巧科技”活动，在 2013-2014 年度中，将“七

巧科技”活动纳入本校的《年度活动工作计划》或《校本课程》。 

3．有本校的青少年“七巧科技”活动的年度计划和工作总结（要求活动现

场照片有 3 张以上）并盖章后上交省级赛事承办部门。 

4．认真做好“七巧科技”活动在本校的普及工作，在 2013-2014 年度中，

学校组织开展了“七巧科技”活动，参加竞赛活动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 30%以上。 

5．在当地和省级竞赛中，本校参赛队管理有序，纪律严谨，无安全事故。

恪守规则，服从裁判，遵守比赛道德规范。



 


